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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概述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加快债权清收，

实现资金回笼，改善资产结构，优化公司财务状况，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2025 年第四季度，公司作为债权人通过取得部分下游客户已建成的住宅、车位、

商铺、办公用房等（以下简称“抵债资产”）用于抵偿其所欠付公司款项，相关

债权的账面价值共计 35,242.87 万元；公司作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抵出抵债资产或

自有房产用于抵偿公司欠款，相关债务的账面价值共计 12,943.65 万元，以上交

易构成债务重组（统称“本次债务重组”）。

2026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债务重组的议案》。本次债务重组，

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债务重组账面价值共计 35,242.8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5%；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债务重组账面价值共计 12,943.6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6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本次债务重组事项将提交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债务

重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重组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债务重组涉及的部分下游客户基本信息如下：

（一）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集团”）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打浦路 700 号

法定代表人：张玉良

注册资本：1405421.8314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置换，住宅及基础设施配套

建设，酒店管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金融信息服务（不含金融业务），绿化工

程，能源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汽车销售服务，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绿地集团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系统中的多元

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第一大股东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25.88%，第二大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为 25.82%，第三大股东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0.55%。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绿地集团资产总额 109,990,811.68

万元，负债总额 98,070,621.2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402,153.48

万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063,973.4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1,555,200.88 万元。

（二）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股份”）

企业性质：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法定代表人：黄力平

注册资本：1099521.021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业务（按深经发审证字第

113 号外贸企业审定证书规定办理）；房地产开发。

股东情况：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7.18%，为第一大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万科股份资产总额 102,062,283.15

万元，负债总额78,476,277.3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1,690,522.48

万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343,276.9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8,855,647.05 万元。

本次债务重组人均系公司建筑建材业务的客户及其关联人，所有的债务重组

人均与公司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不存在向公司及公司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债务重组人与公司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债务重组方案

（一）债务重组概要

因部分下游客户无法以现金方式清偿公司债务，公司为加快债权清收，实现

资金回笼，公司作为债权人通过取得部分下游客户已建成的住宅、车位、商铺、

办公用房等抵债资产用于抵偿其所欠付公司款项，相关债权的账面价值共计

35,242.87 万元；此外，公司作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抵出抵债资产或自有房产用于

抵偿公司欠款，相关债务的账面价值共计 12,943.65 万元。

（二）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债务重组

本次债务重组中，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债务重组有以下几种方式：取得相关抵

债资产过户等有效凭证；出售部分尚未过户给公司的下游客户抵债资产所得用于

抵偿其所欠付公司款项，出售金额系根据抵债资产所在地理位置的市场行情公允

价格来合理确定；与相关债务人签订折让协议对部分债务给予折让。

（三）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债务重组

本次债务重组中，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债务重组方式为：公司向债权人抵出抵

债资产或自有房产用于抵偿公司欠款，抵出金额系根据抵债资产所在地理位置、

市场行情等基础上协商确定。

（四）抵债资产的评估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评正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本次债务重组涉及的部分抵债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评正信评报字

[2026]134 号、中评正信评报字[2026]135 号评估报告。根据评估结果，本次债

务重组中部分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债务重
组人

资产
名称

资产套
数

资产
性质

面积（平方
米）

债权账面价值
（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评估价值/

估值（元）

评估/咨询
报告

备注

绿地

集团

北京密云绿地朗山项目抵债

资产
58 商业 6,388.13 80,949,504.96 50,411,100.00

中评正信评

报字

[2026]135号

已过户

万科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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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取得抵债资产后将尽快进行资产处置，以确保资金及时回笼。本次与

重组交易方的债务重组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在处置上述

抵债资产时，公司将保证相关交易的公平性。

四、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绿地集团抵房协议（北京密云绿地朗山抵债资产）

1、协议主体

甲方：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齐采联建材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

司、德爱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德爱威（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雨虹防水工

程有限公司。

丙方：绿地集团北京京玮置业有限公司

2、债务重组金额：本协议涉及购买整体房源总价人民币299,072,030.00元。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完成用于本次抵房的甲方下属各关联项目公司应付未付乙方

及其关联公司工程款、材料款，以工抵方式支付丙方购房款人民币

239,257,545.00元。

3、网签及交付事宜：该房源目前已具备网签条件。乙方更名完成或放弃更

名权利后，乙方书面向丙方提出网签和开具首付款发票的申请，丙方应在一周内

为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提供网签和开具发票的服务。本协议房源为毛坯交付，

乙方支付对应房源全款并完成网签后，丙方应乙方要求予以交付该房源，具体交

付时间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为准。

4、协议生效：本协议经三方盖章后生效。

前述协议所涉抵债资产中，涉及本次债务重组已完成过户的抵债资产对应债

权账面价值为80,949,504.96元。

（二）与绿地集团抵房协议（哈尔滨哈西绿地中央广场抵债资产）

1、协议主体

甲方：绿地集团哈尔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德爱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债务重组金额：本协议涉及购买整体房源总价人民币71,838,815元。分

两期付款，乙方可以通过乙方账户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账户或乙方及乙方关联方



作为实际承包人与甲方所属绿地集团东北事业部各项目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

同具备付款条件的应付未付款支付给乙方后，向甲方支付上述购买房源价款，上

述账户的付款行为均视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购房款。

3、网签及交付事宜：乙方按照协议约定书面向甲方提出网签和开具首付款

发票的申请，甲方应在一周内为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提供网签和开具发票的

服务。本协议房源为毛坯交付，乙方支付对应房源全款后甲方予以交付该房源。

4、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前述协议所涉抵债资产中，涉及本次债务重组已完成过户的抵债资产对应债

权账面价值为17,456,054.26元。

（三）四方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丙方：浙江虹硕实业有限公司

丁方：杭州富鸿控股有限公司

2、债务重组金额：丁方同意将对甲方享有的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债权转让

给丙方，甲方将退还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债务转移给乙方，即乙方应向丙方退

还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乙方、丙方对此知悉、确认并同意。关于丙方应支付乙

方的工程管理费共计3234.0424万元，乙方、丙方同意：乙方应向丙方退还的1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和丙方应支付乙方工程管理费中的1000万元相互抵消，剩余的

2234.0424万元工程管理费与乙方应付丙方的3套房屋的购房款冲抵。

3、协议生效：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前述抵债资产对应债权账面价值为21,795,889.93元。

（四）与大华（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抵房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普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德爱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丙方1-3：大华集团（苏州）置业有限公司等业务合同付款方

丁方1-15：杭州大华新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业务合同项目建设单位



2、债务重组金额：乙丙双方之间存在相关业务合同，且该等业务合同项下

丙方对乙方负有应付款，乙方自愿购买本协议项下甲方开发项目商品房和/或车

位，并自愿以乙方与丙方业务合同项下应收合约款等额冲抵乙方应付甲方的购房

款。前述商品房购房款合计为11,053,974.00元人民币。鉴于丁方为业务合同项

下项目的建设单位，与丙方就业务合同项下项目施工总承包事宜签订了《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丙方申请由丁方将总包合同项下等额于上述确认抵付的合约款金

额直接支付至甲方，用于等额冲抵乙方应付甲方的购房款。

3、网签及交付事宜：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可按甲方更名流程及要求申请办

理更名。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个日历天内与甲方签订本协议项下商品房

的销售合同。

4、协议生效：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前述抵债资产对应债权账面价值为10,304,810.35元。

（五）与万科股份下属公司抵房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广州市万亚房地产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万科股份相关公司

2、债务重组金额：甲、乙、丙三方确认，就乙方施工的丙方开发的相应项

目，乙方与丙方签订相应的施工合同，目前丙方尚欠乙方部分工程款未付，双方

同意就未付工程款等额抵偿标的房产的购房款。丙方委托甲方以标的房产抵偿丙

方欠乙方相应项目的工程款，甲方愿意接受丙方的委托，同时乙方同意丙方委托

甲方以房抵债并愿意接受用于抵债的房屋。标的房产总价为人民币23,392,950

元（含税）。

3、网签及交付事宜：在本协议签订且乙方通过工程款抵偿完人民币

23,392,950元的房屋总价后，甲方配合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办理网签、备案

等手续。

4、协议生效：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前述抵债资产对应债权账面价值为17,647,356.23元。

（六）除前述列示的债务重组协议外，2025年第四季度公司作为债权人取得



部分下游客户抵债资产用于抵偿其所欠付公司款项，相关债权的账面价值共计

20,427.51万元；公司作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抵出抵债资产或自有房产用于抵偿公

司欠款，相关债务的账面价值共计12,943.65万元。公司在实施债务重组时，根

据相关资产建设状况及债务重组交易对方的实际情况，分别与交易有关各方签署

相关债务重组协议、房产认购书或相关商品房预售合同。

五、债务重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加快公司债权清收，实现资金回笼，改善资产结构，优化公司财务状况，

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债务重组人协商一致后进行债务重组，通过资

产抵债、债务减免的方式实现债权清收，提升资金周转及运营效率，实现资产安

全，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实施债务重组符合行业情况和公司经营情况。

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北京中评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3、抵债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7 日


